
第六章投诉表

根據1964年修訂的《民權法案》第六章（以下簡稱“第六章”）歧視保護規定，Foothill Transit服務宗旨在於確
保任何人不因種族、膚色、民族血統等因素而被排除在福利政策之外，同時杜絕因英語能力有限（LEP）被差別對
待。

請填寫以下資訊，以説明我們處理您的投訴。如果您在表格填寫或投訴提交方面有任何問題，請致電800-743-
3463聯繫客戶意見代表，也可至任一家Transit商店諮詢。表格填好後，請務必回饋至 Foothill Transit attn: Title 
VI - Customer Comments at 100 S. Vincent Ave., Suite 200, West Covina, CA 97190.

反面繼續…

姓名： 電話：

街道地址： 備用電話：

城市，州和郵編

姓名：

地址： 電話：

城市，州和郵編:

受歧視者（若非申訴者本人）

事件日期： 巴士#/路線/位置（如適用）:



您是否向任何其他聯邦、州或地方機構提出過投訴？       是           否

如果是，請在下面列出相應機構及聯繫資訊：

本人確認，已閱讀上述指控，且據我所知道、所獲悉和所相信的而言，該指控屬實。

簽字：         日期： 

以下哪項最能描述歧視發生原因？（勾選一個。）

 種族

 膚色

 民族血統（英語能力有限）   

請描述所謂的歧視事件。提供您所知道的Foothill Transit有關涉事代表的姓名和職務。請詳述事件發生過程並指出
應負責的當事人。如現有表格預留空間不足，請以額外紙張補充。

處理機構： 連絡人姓名：

地址： 電話：


